
卢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

臧运祜

　　中日两国学者在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中, 其最大分歧或争

论的最终焦点是有无计划及预谋的问题。 这除了对于事件本身

的研究之外, 在近代中日关系的过程中,如何认识与研究卢沟桥事

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 乃是重要环节或关键所在。鉴于国内有关学

者的成果 , 本文选取 1936—1937 年上半年期间的日本对华政

策,主要运用日方资料, 立足于最高军政决策当局,论述卢沟桥事

变前夕日本对华政策之“确立——调整、失败——再调整、再失败

——再确立”的演变过程,以论证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　1936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确立、调整及其失败

　　30年代初, 日本三赌“国运”, 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对华

政策就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 乃至左右了国内政局。在卢沟桥事

变前后,日本对华政策多与广田弘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因为作为

外相乃至首相( 1933—1938年间的广田, 只在 1937年 2—5月间

未入林内阁) ,“广田至少从 1933年起就参加了实行侵略战争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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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计划和阴谋”,“他对于军部及历届内阁所采用的侵略计划, 有时

是设计人,有时是支持者”。广田于1933年9月 14日就任外相不

久,斋藤内阁连续 5次召开五相会议,最后决定了外交方针( 10月

21日) ,其中首先是对华方针 ; 初登政坛的广田联络高桥藏相,在

五相会议上暂时成功地抑制了陆军的主张 , 而以“和协外交”登

场。为将上述对华方针进一步具体化,外务省与陆、海军省的有关

课长之间进行了半年多的协商,在冈田内阁成立后的 1934 年 12

月 7日决定了三省之间的《对华政策》,其中较为详细且具体地规

定了对华政策的本义与实行方针、策略与行动纲要。! 1935年,当

华北事变日趋高潮时,外、陆、海三省有关当局继续就对华政策进

行了近半年的协议, 10月 4 日阁议通过了《外、陆、海三相关于对

华政策的谅解》∀ ,此即所谓“广田三原则”。在该谅解案的《附属文

书》中还有一项规定:“1934年 12月 7日外务、陆海军主管当局一

致同意之备忘录,应与 1935年 10月 4日各有关大臣之间达成的

谅解案相并行且继续有效, 直到研究出可替代该备忘录的决定时

为止。”# 至此,“广田三原则”及“1934年 12月 7日备忘录”,就构

成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同时它又把进一步研

究与确立对华政策的任务留待以后。

　　1935年下半年日本策动的“华北事变”,使整个中华民族面临

“亡国灭种”的危险。先已发表“八一宣言”的中国共产党之主力红

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领导了华北民

众的反日运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遭到打击,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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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发表“最后关头”的演说, 成为“一九三

六年中国对日政策的根本方针”。 1935年底的中国正处在政治形

势大变动的前夜,而所谓华北自治运动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如日本

之初衷。这些情况迫使日本统治集团迅速拟定“广田三原则”的实

施策略,并正式厘定华北政策。而一贯充当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于

12 月间就华北问题提出对策,并特别指出:“华北分离的实质, 就

在于使国民党政权沦为长江一带的地方政权或趋于崩溃的命运,

以利于促进日满对全中国的提携。” 它的主张,与上年底日本在

华陆军武官的上海秘密会议所决定的“打倒国民政府、扩大亲日区

域之国策” ,如出一辙。

　　1936年 1月 8日,广田外相召集外务省有关官员及驻南京的

总领事须磨, 在外相官邸举行“对华方针研讨会”,与会者对当前日

中关系的重要问题达成共识。9日,东亚局第一课长守岛据此拟成

《对华外交方案》, 又称“守岛私案”。!该方案提出与南京政府进行

谈判以全面调整日中关系的方针, 并准备了当南京政府提到华北

问题时的对策。与此同时,参谋本部( 9日)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

演变》, 对去年的运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帝国今后⋯⋯要使华北

明朗化变成现实”。∀ 这个意图, 很快就表现于 13日陆军省对中国

驻屯军司令官发出的《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之中。# 该纲要规定

以“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作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

标,并由中国驻屯军实施华北五省自治。15日, 陆军省派影佐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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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省向守岛课长出示了上述纲要,并说己向海军方面出示。守岛向

外相及次官报告后,该两上司均认为此件大体可行。 20日,参谋

本部派喜多等人到外务省, 表示军部对于“守岛私案”基本无异

议。经过上述协调, 21日,广田外相在第68次议会上公布了对华

三原则,并谎称中国政府已表示赞同。 陆军省的上述指示,即(第

一次)《华北处理纲要》,同样亦作为政府决定,从而由军部政策上

升为国策,实现了陆军一年来的夙愿!, 而且, 由于该纲要把军部

的分离华北政策正式确认为国策,它的出笼, “是日本对华政策史

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针对中国方面的外交调整(张群继汪精卫任外交部长,许世英

继蒋作宾为驻日大使) ,为更好地贯彻广田三原则, 2月 8日,日本

任命前次官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此前( 6日) , 参谋本部已向外务

省表达了对于日中南京会谈的意见。#当有田赴华前( 19日) , 外务

省也在给他的关于南京谈判的指示中说:关于华北工作, 须参照陆

军中央部致天津军司令官的指示。∃ 新任驻华大使就是身负军部

与政府的双重使命、准备来华开展谈判以调整日中国交的。但是,

当有田到沪上任的 2月 26日, 日本国内政局却发生剧变, 暂时中

止了日中谈判的进程。

　　“二·二六”事件后产生的广田内阁( 3月 9日) , 随着军部支

配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度的恢复,军部对于政

治的发言权进一步强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从此要按照军部的国防

方针来决定国策大纲以及外交方针上”。% 日本的对外政策及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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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对华政策, 也就在这种形势下最终确立下来。

　　3月 28日, 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在与有田大使会谈时声称: “现

在已到了改变我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确立作为国策的对华新政

策之时了。” 1936年春夏之交,日本侵华活动迈出重大步骤。4月

17日,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大幅度增兵并改为永驻制,

司令官由少将级晋升为天皇亲授的中将级,其目的在于“配合帝国

外交工作的刷新⋯⋯增加在华北公开行使我国武力之机会”。 随

着对华北经济掠夺的加剧, 军方庇护下的冀东走私于 5—6月间达

到高潮。有田八郎回国接任外相后, 5月 16日任命前驻天津总领

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 川越被视为著名的“中国通”, 并且是与军部

极为接近的人物; 而外务省另一名素称稳健的“中国通”, 长期居于

次官地位且被广田首相作为驻华大使之首选的重光葵 ,被免去

次官一职后, 由于军部不愿把在中国的权力由陆军省交给外务省,

故绝对不会通过让重光任驻华大使的提案,重光只好改任驻苏大

使。! 重光与川越之争,反映了军部继续操纵对华外交的意图。由

于日本在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攻势,到 6月间,就连蒋介石也感

到:“除非日本改变其对华政策”,否则中日间“冲突已不可避, 且为

时不远了”。∀ 日本非但不加改变,反而在军部支配下,加紧确立新

的对华政策。

　　早就叫嚷“1935、1936危机”的日本军部, 在“危机”到来时,陆

海军却围绕国防国策问题发生分歧。以石原莞尔为首的参谋本部

提出以对苏为主的“先北后南论”,并拟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但借口

“无条约时代”到来的海军则强烈反对之,主张“北守南进”。4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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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军中央部在其调查会第一委员会研究的基础上,发出《关于对

外国策的通知》 ,再次确认海军的上述主张并提出对华政策的基

调。为解决陆海军间的分歧,参谋本部决定先与军令部就《帝国国

防方针·用兵纲领》的修订问题进行协商, 并于 5月间完成修订, 6

月 3日经天皇批准。其中规定了未来战争对象是“以美、苏两国为

目标,同时防备中国、英国”, 并提出了以中国为对手时的作战纲

领。 随后,参谋本部在第一部内增设以石原为课长的主管战争指

导的第二课,经该课与海军进一步协调, 6月 30日确定了陆军的

《国防国策大纲》,同时产生了陆海军间共同的《国策大纲》,至此,

陆海军终于在“南北并进”这个战略目标上达成一致。同日,永野海

相向首相、外相、陆相、藏相出示了《国策大纲》, 陆海外三相间对此

已基本无异议。 陆海军在进行内部协调时,与外务省的协调也在

进行。6月 19日,外务省接受陆军省的建议,经两省多次协商,并

征得海军、大藏两省同意, 决定设立“时局委员会”,它是隶属外相

(外务次官为委员长)的秘密决策机构,任务是对于日本对华北的

各种政策与措施进行研究、审议、立案、上报, 外、藏、陆、海四省有

关局长各一人参加委员会, 有关课长各一人参加干事会(东亚局长

为干事长) ;同时外务与陆军当局间还达成谅解: 把对华北的内部

指导权,由外交移与陆军。! 时局委员会的设置,便于日本各方对

华北政策的统一, 但也使军部在华北攫取更大权力。

　　按照军部国防方针产生的《国策大纲》的确定, 7月初开始,陆

海军又向外务省提出确立《帝国外交方针》的希望, 此后三省有关

当局开始协商。外务省在次官指导下,先后于 7月 13日、15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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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了两案, 17日形成三省协议的基础案, 30日,三省最终形成定

稿。 这个《外交方针》把当前外交重点置于打败苏联在东亚的“侵

略企图”,因而接近于陆军主张 ; 而在审议过程中, 陆军亦以对苏

为由,要求迅速实现华北特殊化并使全中国反苏附日,从而又使对

华政策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 7月以来,陆海与外务当局关于对华

政策的具体实行策略不断进行研究,其方案经过时局委员会的审

议后,分别形成了《对华实施的策略》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及

其《附录》。!

　　在主要由陆海与外务三省一个多月的不断协调,并基本定案

的基础上, 8月 7 日, 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首、外、陆、海、藏) ,

决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外交与国防相配合,

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 这是将

陆、海主张兼收并蓄的“南北并进论”,并确立了外交从属于国防的

方针。同日,广田内阁又召集除藏相外的四相会议,决定了《帝国外

交方针》#, 确定日本外交的核心是“培育满洲国”,同时“主动调整

与苏、中两国的关系,并设法向南洋方面进行和平扩张”。11日,广

田内阁有关各省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

纲要》及其《附录》。∃ 这是上述国策与外交方针在对华政策上的具

体化, 是以“华北分治”为重点的对华策略,主要内容有: 1. 华北五

省分治, “建立亲日满的特殊地带”;攫取该地区的国防资源、扩充

其交通设施。在《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附录》“第一号”中, 规定

了当前对冀察政权(含冀东)应采取的经济措施; 在“第二号”中规

定了在华北国防资源中应迅速开发的项目及建设有关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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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长期被忽略的附录文件 , 将华北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它实

际上是按照参谋本部此前的《华北重要国防产业开发要领》 而制

定的。2. 对于南京政权,要采取具体措施引导其“反苏附日”; 特别

应促其“实际上承认华北联省分治”, 以作为处理华北的最上策;对

南京工作与华北工作, 不一定同时实施,力求分别予以解决。但不

久 ( 13日) , 参谋本部即对《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实施提出希

望:“如今,对华北工作而言,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应进入实施的

时代了”,故“应使中国驻屯军的现地工作与大使及武官进行的对

南京政权的工作互相配合”。 

　　上述一系列决定通过后, 15日,广田首相将 8月 7日的《外交

方针》及 11日的阁议决定,上奏天皇。!鉴于政府一系列决定的重

要性,为使政策更好地贯彻于在华文武官员, 8月底外务省派东亚

局第一课太田事务官到长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 向外交

官员进行传达;同时,陆、海军分派影佐、中村两中佐赴华, 召开武

官会议进行贯彻。∀ 至此,以军部为主导而形成的广田内阁一整套

对外国策与方针、对华政策与措施,最终全部确立下来, 在日本历

史上, “这是第一次具体表明了除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外, 还想侵

略南方以至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计划”#, 此后的全面侵华战争

与太平洋战争的决策即以此为据。

　　日本对华政策全面确立后,它就取代了此前并行有效的广田

三原则与 1934年 12月 7日的三省备忘录,随后就是伺机付诸实

施的问题。恰在此时, 8月 24日的“成都事件”及 9月 3日的“北海

事件”,为日本贯彻政策提供了借口。于是继 1936年初提出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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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方案, 日本以该两事件的解决为契机,开始进行调整日中国

交的谈判。9月 5日,有田外相发出对川越大使的“第一次训令”,

要他“以此次成都事件,引导国民政府转向调整日中国交的方向”,

交涉的重点在于“根本解决”的项目上。 8日、10日须磨在与张群

的会谈中又将日中“根本解决”的项目具体化为七项要求。 这七

项要求成为川越与张群谈判的焦点,它基本上与成都事件不相干

系,乃是上月决定的对华政策的具体与深化。“北海事件”后不久,

军部的反应更为强烈。9日,海军省指示:“将本事件与成都事件一

起,引导中央政府负责全面取缔排日及根本调整国交。” 15日,军

令部决定《北海事件处理方针》, 再次重申上述方针!;同日,参谋

本部也决定了《对华时局对策》, 指出“万一华北发生关系帝国军队

威信的事件时, 中国驻屯军应断然加以严惩”,并要关东军派兵增

援华北。∀ 以发生于中国境内的两个事件为借口,日本军部与外交

相配合,以武力为后盾, 开始了贯彻既定政策的调整国交谈判,实

即一次对华高压下的全盘勒索, 其要求甚至超出“二十一条”。#

　　在川越与张群会谈破裂后, 26日, 海军省与军令部再次决定

了《时局处理方针》, 提出促使蒋介石回南京, 与其直接谈判∃ ; 同

时在《备忘录》中表示要“促使陆军与海军采取同一步调的行

动”。% 蒋介石回南京后, 10月 2日, 广田内阁召开四相会议,决定

了三易其稿的《川越与蒋介石谈判方案》,并由有田外相密电训令

42

 

!

∀
#

∃

%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1)》,第 419—420页。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 1)》,第 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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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越,是为“第二次训令”。 在“第二次训令”中,日本准备了一揽

子方案与蒋介石谈判, 但在 8日川越与蒋介石会谈中,由于蒋表示

仍由张群与其谈判,且“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 , 川越只

好再次与张群会谈。在此期间, 按照军部指示并与南京工作相配

合,日军加紧在华北行动。9月 30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与宋

哲元达成了《田代—宋哲元协定》, 规定了关于“华北开发”的具体

项目 ,以实现《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中的要求。关东军司令部也

于 9月间批准了田中隆吉的《绥远工作实施要领》, 决定由日本特

务组织所谓“谋略部队”进攻绥远,伪蒙军随后进攻。!

　　但在南京谈判期间,日本操纵的绥远战争于 11月中旬迅告失

败,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乘胜收复百灵庙。在此情况下, 12月 3日,

张群约见川越,指出因绥远问题发生, 调整国交问题发生阻碍,并

拒绝了川越送来的日方起草的《七次会谈备忘录》。∀ 7日,南京政

府外交部发表声明, 宣布“绥远事件发生,致障碍外交进行”#, 实

际表明中方结束调整邦交。至此,日本精心策划的、以成都、北海事

件为借口的所谓调整国交的谈判遭到失败,被迫回到问题的出发

点上来。30日中日解决了上述具体事件, 而日方也认为这是按其

要求而获之成果。∃ 这样,“一九三六年之中日交涉, 遂以成都及北

海两事件之解决而告一结束”% ,日本除了获此成果外,分别由外

交方面进行的南京工作与由军部主持的华北工作均遭失败,按既

定方针调整对华政策的计划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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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中国突然发生了西安事变,日本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

关注。14日,陆军省制定《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声称对此“没有必

要改变以前的方针”,须视情况变化,依照既定的外交方针和对华

实施策略继续推进, 对华北则“决心实现《第二次华北处理纲

要》”。 15日,陆、海、外三省有关局、课长聚会于外务省, 讨论陆军

省的上述对策, 三省官员一致同意陆军省的“沿袭并促进”的对华

政策。陆军省军务局长矶谷声明,关东军不取“积极”表现。 但关

东军随后表示: 如中国方面侵犯《察哈尔协定》(按: 即《秦土协

定》) ,则坚决以武力排除之。 17日,有田外相会晤中国驻日大使

许世英时称: “本事件结局如何, 与日本影响至大,故帝国政府
·
予
·
以

·
重
·
大
·
关
·
心
·
并
·
关
·
注
·
其
·
发
·
展”(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下同) ,并希

望中方对张学良“采取严重适当的措施”。!上述表明,日本军政当

局不希望西安事变出现“容共抗日”的结局, 企图借机再贯彻其既

定对华政策。但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及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

又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

二　1937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策的

再调整、再失败与再确立

　　1936年底发生于中国的绥远事件与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之为

“决定命运”的两事件。∀ 它不但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的失败,

也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以此为契机,日本统治集团被

迫继 1936年初之后,自 1937年初开始,进行“对华再认识”,并考

虑再次调整对华政策。受此影响,日本国内政局出现了九一八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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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次大动荡。在对华政策上走投无路的广田内阁于1月 28日

总辞职,此次“倒阁的主力,正是有力支配广田内阁的军部”。 而

且正由于军部的反对, 特别使用了拒绝推荐陆相入阁这一手段,使

宇垣一成的组阁梦迅速破灭。2月 2日,由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

十郎组成“更加坚定的法西斯化”新内阁。

　　实际上, 在广田内阁尚未垮台前, 军部即已开始“对华再认

识”,并考虑相应调整政策。1月 6日,参谋本部第二课提出《〈帝国

外交方针〉及〈对华实施策略〉的改正意见》 , 8日,军令部第二课

也提出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均表示应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重

新认识中国、调整对华政策。25日当宇垣刚拜受组阁“大命”时,参

谋本部就匆匆将上述意见的核心内容作为“意志”, 表示于未来的

陆相,并特别指出:如果改变了对华政策,而日中关系仍未调整、更

加恶化, “
·
至
·
不
·
得
·
已
·
时,
·
应
·
准
·
备
·
在
·
万
·
分
·
忍
·
耐
·
之
·
后,
·
予
·
以
·
彻
·
底
·
之
·
痛

·
击”。∀ 军令部也根据正在国内汇报情况的须磨驻南京总领事的意

见,认为“此时应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加以再检讨,
·
准
·
备
·
和、
·
战
·
两
·
手,

·
以
·
期
·
万
·
无
·
一
·
失”。#这样,在林内阁成立前, 军部已就对华政策的再

调整达成共识。

　　在林兼外相的 1月间, 外务省在与陆海军协调的基础上, 分别

拟定了 1936年 8月 11日《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

纲要》的修正方案。先是, 2月 7日,陆军省军务局的园田中佐拟制

了《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修正案的初案,是

为“园田方案”。∃ 20日,外务省东亚局的太田事务官仅将陆军的

“园田方案”作了少许文字改正, 即形成外务省关于调整《对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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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略》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第一次修正案, 又称“太田方

案”。 与 1936年 8月 11日的定案相较,此次将“对南京政权的施

策”放在“对华施策”的首位,而放在第二位的“对华北的施策”则体

现于《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中, 提出“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之成

为坚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区”,当前应“首先致力于进行以华北民众

为中心的经济工作”,对冀东走私和华北自由飞行问题加快解决。

在此基础上,经与陆海军的协商, 3月 3日,太田拟制了外务省的

“第二次方案”,同时还草就了《关于废除冀东走私》及《关于调整华

北自由飞行问题》的“第一次方案”。 外务省“第二次方案”变化较

大之处, 是根据海军省的意见, 在对南京政权的施策中规定要“再

开谈判以解决日中间各悬案”,内容则是上年底调整国交时诸要求

的重复。对废除冀东走私及解决华北自由飞行问题, 第一次方案规

定了“有条件”废除与解决的方针,即:国民政府以月额 100万元现

金换取冀东走私之废止,以日本保留惠通公司、上海—福冈间通航

换取华北自由飞行之解决。这样,至 3月 3日, 林首相主持下的外

务省已与军部协议后拟定了一整套调整对华政策的方案。同日,原

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就任外相。4日就将外务省 3日拟定的上述“太

田方案”改为东亚局方案,并予以通过。

　　“佐藤外交的任务,是改善目前完全陷入僵局的对华关系” ,

而五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政府确立了对日本抗战的方针后,在对

日外交上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3日任命王宠惠为外长(前外长张群

改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8日,在佐藤外相于贵族院会议上提

出要以“新的出发点”来检讨对华外交后不久,王宠惠也就中国外

交政策声明: 要以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平等、互利为基础,

建立国际关系。!在日中两国政府推动下, 12日—22日, 以儿玉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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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首的日本经济使节访华团, 访问了南京、上海,会见了蒋介石、

孔祥熙、王宠惠等要人。儿玉归国后向佐藤外相进言:中国目前正

上下一致努力于统一与国家建设,日本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现状,以

决定今后的对华政策。 儿玉访华团的活动,政治意义突出,反映

了佐藤外相的新的对华外交思路,并迷惑了一些中国人。

　　但是,日本军部却对“佐藤外交”持有异议。3月上旬, 参谋本

部将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关东军

参谋大桥熊雄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喜多等认

为:当前日中关系已非一般手段可以调整, 应采取应急方针,即( 1)

从对苏作战出发, 调整对华国交; ( 2)在上述调整不可能时,“
·
在
·
对

·
苏
·
行
·
动
·
前,
·
要
·
首
·
先
·
对
·
华
·
加
·
以
·
一
·
击,
·
摧
·
毁
·
蒋
·
政
·
权
·
的
·
基
·
础”; ( 3)不论上

述两种情况如何, 目前应调整对华关系,充实战备。 15日,海军省

又拟定出《对中国实施策略》的第二案。!19日, 陆军省提出了对于

外务省关于废除冀东走私及对华航空问题方针案的意见, 海军方

面对此则表示“全然同意”。∀

　　在军部推动下, 3月 22日, 外务省拟定了《对中国实施策略》

的第三次方案,并根据海军意见,将《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改名为

《华北指导方针》,并相应拟定该纲要的第三次方案。#4月5日,佐

藤外相就“调整对华政策”向阁议说明时指出:此前关于对华政策

的再检讨问题,经与陆、海军事务当局的协商,已形成共同意向;而

关于对华政策之具体处理方式, 三省当局业已达成一致。∃ 在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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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2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SP305,第 65—74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122—123页、131—132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SP305,第 78—94页。第一案为 3月 5日拟定,载《现代史料资

料》( 8) ,第 397—399页。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 126—127页。

据《国闻周报》第 14卷第 10期载,当时某些中国政府官员认为:佐藤外交“颇似空

谷足音⋯⋯确较广田与有田为进步。”

转引自[日]臼井胜美:《佐藤外交与日中关系》,入江昭等编《战间期的日本外交》,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4年版,第 257页。



一致的基础上,又就“华北经济开发”问题征求了大藏省的意见后,

4月 16日,林内阁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决定了《对中

国实施的策略》及《指导华北的方针》 ,这标志着 1937年初以来

对华政策再调整的定案完成。

　　与上年 8月 11日决定的对华政策相比,此次改正的重点在

于:“废止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政治工作,而主要依靠文化、经济工

作来指导帝国的对华策略。” 但在《指导华北的方针》中, 却提出

了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相同的目的与几乎相同的指导方针:

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外, 要使南京政权
·
实
·
质
·
上确认华北

的
·
特
·
殊
·
地
·
位 ;与此不同的是提出了迅速解决冀东走私与华北自

由飞行问题。5月 7日,陆军省在外务省意见的基础上, 将其 3月4

日初案的内容扩大为“对华航空问题”,并相应决定了“促进解决”

的方针,要求迅速解决“日、德两国飞机在中国领空内起飞、着陆以

及设置安西飞机场问题”!; 8日,又表示对外务省关于废除冀东走

私方案无异议。∀ 10日,佐藤外相通过川越大使, 将与军部交涉的

上述两问题通知在华主要领馆。#至此,佐藤终于完成了他上任前

即由军部与外务间达成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上述方案的过程

与内容也同时证明了: “佐藤的中国外交, 只能说是作为增添军部

的新气象而登台, 并继续加以发展的。”∃ 也就是说, “佐藤外交”不

过是军部推行对华政策的一个招牌而已,它是以“和”的一手, 掩盖

了日本的大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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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臼井胜美,前揭书,第 253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112—115页。但《主要文书》(下) (第 362—365页)

一书中只收录该件甲号、C号,缺少乙、丙号及A、B号。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124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133—134页。

参见佐藤外相关于该政策向驻华使领的说明( 5月 6日) , 内有对“
·
实
·
质
·
上与

·
特
·
殊

·
性”的解释。载《日本外务省档案》, IM T402,第 12—20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SP305,第 4页。

《主要文书》(下) ,第 360—362页。



　　但“佐藤外交”的对华政策尚未及实施,针对当年初以来的“对

华再认识论”, 5月开始, 日本又掀起“对华再认识论的再认识”。月

初,川越回国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为此提供了依据, 而中国税警部

队进驻青岛一事又提供了借口。10日,军令部提出针对“税警团事

件”的《山东问题对策意见》 , 要求当此之际“
·
即
·
使
·
冒
·
全
·
面
·
战
·
争
·
之

·
危
·
险,
·
也
·
要
·
断
·
然
·
派
·
遣
·
讨
·
伐
·
之
·
师”。15日,佐藤外相主持召开外、陆、

海三省会议, 听取川越报告后, 就对华北政策进行“再检讨”,提出

要从“新的出发点”重开日中谈判。 20日, 担负华北警备的海军下

村司令官致电次长:“如今调整国交、经济侵入的策略不可能成功,

莫如
·
以
·
开
·
战
·
来
·
整
·
顿
·
一
·
切
·
战
·
备
·
和
·
指
·
导
·
适
·
合
·
国
·
际
·
形
·
势
·
的
·
外
·
交, 乃为良

策。” 陆军方面则于 14日设立综合国策机关“企划厅”, 并于 29

日向政府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以待有事之日, 可以在

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 此外, 5月中下旬,陆军还派

遣教育总监香月清司、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参谋本部第七

课长永津佐比重等要员,陆续到华北视察, 以根据实情制定新的对

策。在军部“对华再认识”的影响下,“佐藤外交”这个被视为软弱外

交的招牌,于 5月 31日随着林内阁的总辞职而迅速宣告失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观察因佐藤外交而出现的日本侵华周期

性退潮时,曾感到如坐火山,且“不知火山将在何时爆发”。∀ 佐藤

外相在辞职时也曾忧叹:“如今日中两国的形势已处于这样一种危

急状态,即如果就此发展下去,不知何时就会飞起战火。”#他们的

预言在继任的近卫内阁初期很快就实现了。

　　6月 4日宣告成立的近卫内阁,仍保留军部的重要人物即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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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佐藤尚武著:《回顾八十年》,时事通信社 1970年版,第 376页。
(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第 211页。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1)》,第 427页。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 127页。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 1)》,第 30—31页。

《现代史资料》( 8) ,第 433—435页。



山陆相与米内海相,而以广田弘毅再任外相。同日, 近卫在就职演

说中声称,日本“对外不能仅以维持现状为是” ,表明“举国一致”

的该届“青年内阁”将在对外政策上有所作为。而面对已陷入僵局

的日中关系, 近卫内阁的使命就是在对外政策上当务之急在于解

决日中两国多年的悬案,调整两国国交 ,这个使命则历史地赋予

再次出场的“广田外交”。5日,广田外相声称:以前的广田三原则,

今日已不适当, “因中日关系已经由抽象之原则, 从企图实现提携

之时代,进至实际问题,应加以解决之阶段”。 7日, 广田在会见外

国驻日使节团时,会晤了中国驻日代理大使杨云竹, 再次表示:中

日间一切悬案应予解决。! 在近卫内阁企图在对华关系上打破现

状、实际解决问题的主旨下, 继上月以来“对华再认识”之趋势, 6

月初开始,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纷纷以新内阁成立为契机, 迅速表达

其关于对华政策的见解与对策。

　　被军部派往华北视察的要人们首先汇报了实地的状况和对

策。6月5日,香月清司报告说: 华北形势相当危急, 必须增强中国

驻屯军的兵力∀ ; 8日,永津佐比重报告说:不知何时就会在华北发

生什么事件, 需要对青岛一带严加戒备#; 9日,柴山兼四郎报告

说:蒋介石政权所进行的中国统一运动,实则仍未超出封建军阀的

范围, 而日本对此评价却甚高。∃ 与此同时, 驻中国当地的官员们

也向东京中央表达了他们的见解。6 日, 驻青岛的陆海外官员就

“税警团事件”向中央建议: 要求中国税警团返回原驻地, 向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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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1)》,第 428页。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 133—135页。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 133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204页。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1937年 1至 6月份) ,第 545页。

[日]风见章著:《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公司 1951年版,第 27页。笔者按,该书

作者当时为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书记官长。

《国闻周报》第 14卷第 23期。



内及欧美各国彻底宣传中国在山东的挑战态度 ; 7日, 驻上海大

使馆武官致电次官、次长,说:鉴于中国目前状况,无需马上改变对

华政策, 专守沉默、持静观态度乃是明举 ; 但驻南京武官则对该

电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与前年相比,南京的对日态度发生了一

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日本现在若以妥协态度在华北问题上让步,调

整国交则近乎不可能。 但对调整对华政策最为关注的还是关东

军。对前内阁政策强烈不满的关东军,于 6月初便派东条英机参谋

长到东京,表达其意见。东条先是严厉批判了林内阁的对华方针,

指出:不伴随政治工作的经济工作实行起来相当困难,这只要想到

满洲事变前满洲的状况即可明了;而日本要求与南京亲善,反而会

助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 东条于 9日提出关东军的对华政策

是:“如为我武力所许,
·
首
·
先
·
对
·
南
·
京
·
政
·
权
·
加
·
以
·
一
·
击,除去我背后的威

胁,此最为上策。”∀ 关东军的“对华一击论”,与 1937年初以来军

部的主张一脉相承,成为此时日本对华政策的代表和强音,左右了

近卫内阁初期的对华政策之基调。18日, 视察了华北各要地的井

本参谋向参谋本部报告说: 中国的排日、抗日、侮日气氛已达于沸

点,驻华军部官员对此看法大致相同, 在对策上, 大部分人的意见

是“
·
对
·
于
·
中
·
国
·
不
·
加
·
以
·
一
·
击,
·
则
·
不
·
能
·
打
·
开
·
局
·
面”#,这证明关东军的观

点已获华北驻军的认同。与此同时,被石原莞尔派去视察卢沟桥现

地情况的冈木参谋也报告说:必须预先准备强有力的应急措施。∃

　　在军部及现地官员的影响和推动下, 外务省的对华方针亦趋

积极与强硬。6月初, 东条英机在东京期间,外务省次官堀内及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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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1)》,第 428—429页。

《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第 135页。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 1961年版,资料附录,第 333页。

转引自[日]三宅正树编集代表:《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 2) ,第一法规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5—66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402,第 30—35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402,第 26—29页。

驻青岛总领事大鹰致广田电第 165号,《现代史资料》( 8) ,第 436—437页。



亚、东亚两局长曾与之会谈, 对于关东军的上述见解获得谅解。

广田外相也认为, 前内阁的“中国再认识论”过高地估价了中国,这

反而会使中国更加傲慢。他在进行对华再认识之后, 提出了对华的

强硬方针与积极态度。 外务省的上述宗旨,表现于 20日对川越

驻华大使的归任训令中,该训令特别提出要“侧重对华自主积极的

推进,
·
对
·
佐
·
藤
·
外
·
交
·
之
·
后
·
退
·
色
·
彩
·
予
·
以
·
修
·
正”。 川越赴华返任的前日

( 24日) , 曾与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及海军

省军务局长丰田举行会议, 彼此交换了对华政策的意见后,他于同

晚发表谈话, 要求中国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 以及伪“满洲

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必然联系。!川越的谈话表明了日本政府的

对华外交方针,中日两国间的问题已难有和平解决之望。

　　为了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川越归任前, 外务省派人来华与

当地日本官员协商。6月 21日,东亚局上村课长在青岛召集驻济

南、青岛总领事及武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以及天津驻屯军

司令部铃木少佐等人,说明政府的新政策并商讨华北政情及策略

问题,与会者均表示要避免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而以各地当局及

民众为对象,分别利诱威胁实行经济文化上之侵略。∀ 与此相呼

应, 30日,广田外相在枢密院就对华关系作说明时,也声称外务省

今后应体会前内阁对华政策之本意, 寻机与中国当局开始;为此有

关各省已派员赴中国及满洲说明上述新政策,以求贯彻。# 但是,

当外务省东亚局上村课长来到驻华大使馆说明前内阁废止冀东走

私之方针时, 大使馆的陆、海、外官员一致认为: 日本想让南京政府

52

 

!

∀

#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258—259页。

青岛市长沈鸿烈致南京外交部电( 6月 22日) ,转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1937年

1至 6月份) ,第 616—617页。

《申报》1937年 6月 26日第一版第三张。

东京驻日大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电( 6月 25日) ,载《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 ,台北,

1967年版,第 128页。

《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 1)》,第 31页。

《日本外务省档案》, IMT 380,第 221—226页。



交付月额百万元的现金作为补偿,要待百年河清之时,莫不如仍继

续对冀察方面进行内部工作。 这说明再次登场的广田外交已不

可能故技重演,只有寻求对华政策的新出路。

　　这时的中国政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在进行各种

抗战准备的同时,采取了联合英美、对日强硬的外交立场, 中日关

系已形成互不退让的僵局。如何打开这一僵局? 川越驻华大使在

会晤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王宠惠外长后, 7月 5日提出日本当

前最适当的办法是:“
·
实
·
行
·
满
·
洲
·
事
·
变
·
以
·
来
·
我
·
一
·
贯
·
坚
·
持
·
之
·
对
·
华
·
根
·
本
·
方

·
针
·
的
·
急
·
转
·
弯。” 6日,在近卫内阁确立施政方针的阁议上,广田外

相也表示:虽然对华方针与以往并无改变, 但如今即使实现了日中

亲善,也难望有成效;对于不能不说不满的日本而言,“
·
除
·
毅
·
然
·
推
·
行

·
正
·
确
·
政
·
策
·
外,
·
别
·
无
·
他
·
途”。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全体阁僚的一致同

意。 至此,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近卫内阁初期的外交政策终于

走到与军部主张相同的“正确政策”, 亦即以“首先对华一击”来打

开僵局的政策,剩下的问题,只是选择一个发生于什么时间和地点

的“事件”为借口来加以实施了。于是,历史又回到了“九一八”以

前,作为“第二次柳条湖事件”的卢沟桥事变已呼之欲出了。

(作者臧运祜, 1966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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